附件2
评标打分表

一、项目名称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赴葡萄牙、西班牙参加澳门企业家代表团商务交流活动团务服务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投标单位：
三、评分细则：
	1、技术部分（50分）

	评审
指标
	分值
	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
	得分

	服务
方案
	25分
	根据对投标人出国团务服务方案进行综合比较：
（1） 投标人对本次项目需提供的服务范围了解程度（15分）。
1 熟悉得15分；②一般了解，得10分；③基本了解，得5分；④不了解，得0分。
（2） 投标人为本次项目提交的工作方案完整性（10分）。
1 全面完整得10分；②一般完整，得6分；③具有基本要素，得3分；④基本要素不全，得0分。
本项总分20分。
	

	团队
服务
	15分
	根据对投标人服务团队核心团队成员进行综合比较：
服务团队能提供2名核心团队成员，本项从核心团队成员
1. 工作经验（8分），每有一位核心团队成员有开展公务出国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，给8分。
2. 业务经验（7分），每有一位核心团队成员有3个以上政府公务出国团组服务经验，给7分。
注：响应文件提供经验证明资料及学历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，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。
本项总分10分。
	

	服务
承诺
	10分
	对服务履约承诺：
服务承诺的完整，条理清晰、重点突出，针对性强，有全面、合理的违约措施，满分10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每有一个缺项扣2分，分数扣完为止。
本项总分10分。
	

	2、商务部分（30分）

	评审
指标
	分值
	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
	得分

	同类
业绩
	10分
	投标人近3年内具有开展公务出国团组服务不低于3次，可得6分。每多提供一个公务出国项目的合同书（或合同协议书、服务评价意见等有效证明材料）的，得2分；
本项累计最高得10分。
	

	经营
场所
	10分
	投标人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或社会团体，在珠海市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得5分，在横琴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得5分，并持有经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。
本项总分10分。
	

	境外游资格
	5分
	投标人具有境外游资格的，得2分；
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。
本项总分2分。
	

	企业认证证书
	5分
	投标人具有有效的行业等级认证证书，得3分;
注:供应商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供应公章，未按要求不得分。
本项总分3分。
	

	3、经济价格（20分）

	评审
指标
	分值
	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
	得分

	经济
价格
	20分
	经济价格标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20%×100
上述公式中的“评标基准价”是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上述公式中的“投标报价”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。
	

	总分
	





